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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目標：
「心理學」的目的即為科學的方式來探討人類的各項行為的一門行為科學。延續第一學期對於心理學基礎知識的介紹，在第二學期課程中，更強調心理學基礎知識的傳遞以及應用，並且為同學日後修習各門心理學進階課程而準備。本學期主要內容為西爾格德心理學下半內容，共可區分為「記憶、認知與語言」、「人類基礎動機情緒與壓力」、「智力與人格」、「心理疾病與治療」、「社會心理學」等理論及實務，建立學生對心理學研究的初步基本知識。並延引相關犯罪例證或議題，協助學生建立心理與犯罪議題研究之共同知識。
授課分週內容：
	週次
	課程內容
	閱讀章節

	1
	記憶I
	第八章

	2
	記憶II
	第八章

	3
	語言與決策I
	第九章

	4
	語言與決策II
	第九章

	5
	動機、情緒與壓力調適I
	第十、十一、十四章

	6
	動機、情緒與壓力調適II
	第十、十一、十四章

	7
	春假
	

	8
	期中考
	

	9
	智力、人格及其測量I
	第十二、十三章

	10
	智力、人格及其測量II
	第十二、十三章

	11
	智力、人格及其測量III
	第十二、十三章

	12
	心理疾病與治療I
	第十五、十六章

	13
	心理疾病與治療II
	第十五、十六章

	14
	社會影響I
	第十七章

	15
	社會影響II
	第十七章

	16
	社會認知I
	第十八章

	17
	社會認知II
	第十八章

	18
	期末考
	


使用教材：
指定教科書：
Smith, E.E., Nolen-Hoelsema, S., Bem, D.J., Fredrickson, B.L.,and  Loftus, G. (2006) Arkinson and Hilgrad’s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14th edition.台北、雙葉代理。

主要參考書：

王震武、林文瑛、林洪煜、張郁雯、陳學志合著，心理學，初版。台北：學富文化。

Sternberg, R.J.(2006) Pathway to Psychology (2nd.). 陳億貞譯，台北：雙葉

授課方式：
本課程授課主要以授課老師課堂講解指定教科書內容為主，並搭配主要參考書之內容分享以及學生課堂隨時發問解答。
成績考核方式：
本課程以以下方式考核學生學習成果：學習總成績以100分計算，以下所示為各項評量方式所佔之百分比。
1、 期中考成績：40%（期中考內容為教學進度之內容）。
2、 期末考成績：50%（期末考內容為全學期授課內容）。
前述兩項考試所佔配分百分比由學生自行決定，總和上限為90%。
3、 出席、課堂表現、作業成績：10%。
註：
本課程接受課前口頭請假，但課後請假需檢附正式證明。
本課程不定時於課堂進行中抽點出席狀況。凡無正當理由，上課遲到超過五分鐘、點名未到課累積滿兩次，則取消該生參加期末考試資格，該生期末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並不給予補考機會。
